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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創校於1931年，歷經
師生九十餘年的努力，目前已經是
我國最知名的頂尖大學之一。

• 在各種國際大學評比中，成大在我
國、亞洲、全球一直都有優異的表
現，逐步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在企
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中，成大長期獨
占鰲頭，特別是在「學習意願」、
「抗壓性」、「人際溝通與團隊合
作」等項目，成大學生得分皆大幅
領先其他學校。

成大的優良傳統及表現



• 成大法律系於1996年創所，2003年設系，設有大學
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體制完整，
是我國中南部最重要的法學教育研究機構。

• 本系目前有24位專任教師，全部都於德國、美國、
英國、法國、日本及我國知名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
位。

• 本系大學部只有一班，現有297名學生（截至112學
年上學期），生師比為12.38，為全國大學法律系最
低，務求給學生無微不至的指導，將最尖端的法學
研究結合至教學中。

成大法律系簡史及現狀



專任師資簡介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教授

兼系主任

王效文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法學博士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政策、法理學、法學緒論、刑
法實例研究、刑法基本問題研究、刑法專題研究、刑事法
基本問題研究、刑法爭議專題研究、比較刑法專題研究、
刑事法法學德文、法理學專題研究。

特聘教授 許育典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
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憲法專題研究、文化憲法專題研究、教育
法專題研究、國家學專題研究、德國法學名著選讀、青少
年犯罪與法規、教育行政法規等。

教授 蔡志方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德國葩芍大學研究

憲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法學方法論、公法基本問題
研究、行政救濟法專題研究、能源法規專題研究、租稅法
專題研究、科技安全法專題研究等。

教授 陳運財 日本神戶大學法學
博士

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實例研究、刑事證據法專題研究、
刑事交互詰問、非常救濟程序與冤獄救援、日本司法權獨
立重要案例選讀等。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教授 蔡維音 德國慕尼黑

大學法學博士

憲法、勞動法、社會福利法、人類基因科技法律專題研究、
全民健康保險法專題研究、勞動法專題研究、社會福利法
專題研究、經濟憲法專題研究等。

教授 許忠信 英國劍橋大學法學
博士

海商法、公司法、信託法、智慧財產權法律與實務專題研
究、國際金融法專題研究、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網路科
技與電子商務法律專題研究、美國法學名著選讀等。

教授 侯英泠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
學博士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各論、醫療與法律、醫事民法專題研
究、葯事法專題研究、醫事法與醫事倫理專題研究、優生
保健法專題研究、法學德文等。

教授 陳俊仁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
學博士

票據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英美侵權行為法、英美契
約法、公司法專題研究、公司治理基本問題研究、美國法
學名著選讀、企業倫理與法律等。

教授 李佳玟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布魯明頓校區法學
博士

刑事訴訟法、犯罪學、刑法專題研究、刑事訴訟法專題研
究、刑事法與法社會學專題研究、美國法學名著選讀、科
學證據專題研究、刑法總則等。

教授 郭書琴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
博士

法律人類學、民事訴訟法、身分法、家事事件法、法律與
社會、性別與法律、法律文化研究、美國法學名著選讀、
法律人類學、人文社會與法律等。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教授 許澤天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
學博士

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訟法、刑事法專題研究、刑
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醫事刑法專題研究、刑事法法學
德文、刑事基本問題研究、進階法學德文等。

教授 古承宗 德國波茲坦大學法
學博士

法學緒論、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訟法、刑法案例
研習、著作權刑法、科技刑法導論、科技社會與刑法專題、
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刑法專題等。

教授 林易典 德國美因茲大學法
學博士

民法債編總論、民法繼承編、民法親屬編、專利法、公平
交易法、著作權法、身分法專題研究、債法專題研究、國
際私法、民商法法學德文等。

教授 許登科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憲法、行政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BOT法制與實
務、政府採購法、行政救濟法、國家賠償法、法律文件寫
作、經濟行政法專題、法律人與律師倫理、國家、科技社
會與行政法專題等。

教授 許曉芬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
學法學博士

民法實例演習、專利法、智慧財產權法比較研究、醫療器
材創新設計、創新醫材專利與法規策略管理等。

教授 邵靖惠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
大學法學博士

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專題研討、國際私法、消費者保
護法專題研究、企業管理與法律專題研究、法律實證專題
研究、美國法學名著選讀等。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副教授 王毓正 德國符茲堡大學法
學博士

行政法、環境法、環境法.制度與案例研究、環境法專題研
究、德國法學名著選讀、再生能源法、中小企業法規調適
實務與案例研究等。

副教授 陳怡凱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
學博士

國際公法、歐洲人權法、國際爭端解決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經濟法、德國法學名著選讀、歐盟法專題研究、國家
學、國際人權法專題研究等。

副教授 陳思廷 法國南特大學法學
博士

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法、民法債編總論、民法物權、法
國法制概論、資訊科技法、法學法文、勞務契約法、電影
產業法律研究等。

副教授 邵靖惠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
大學法學博士

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專題研討、國際私法、消費者保
護法專題研究、企業管理與法律專題研究、法律實證專題
研究、美國法學名著選讀等。

副教授 顏雅倫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營業秘密法、高科技產業反托拉斯法專題、國際商務契約
實例、保險法、企業暨金融法研究、中小企業法規調適實
務與案例研究等。

副教授 葉婉如 德國哥廷根大學法
學博士

工程契約法專題、損害賠償法實例、民法總則、法律與人
文、法律與文學、民事責任法專題研究、工程倫理與法律、
民商法法學德文、營建工程法律專題研究等。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副教授 陳汶津 德國馬堡大學法學博士 稅法總論、稅法基本問題研究、民法物權編、民
法親屬繼承編、民商法法學德文、再生能源法、
中英文法律實務、財稅法專題研究等。

副教授 陳宗憶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
士

法學緒論、法理學、強制執行法等。

副教授 江浣翠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摩利
爾法學院法學博士

醫療法、人工生殖法、公共衛生法、生醫專利

兼任教授 柯格鐘 德國科隆大學法學博士

臺大法律學院教授

民事訴訟法、稅法總論、所得稅法、稅法各論、
稅捐規避問題之研究等。

兼任教授 李伯璋 臺北醫學大學教授 醫療與保險專題研究。

兼任助理教授 封昌宏 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民法在稅法上的應用

兼任專家 陳俞沛 衛福部臺南醫院 主任 醫療與保險專題研究。



職稱職級 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及開授課程

兼任專家 胡峰賓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秘書長 民事實務法律問題研究等。

兼任專家 許雅芬 運鞍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律師專業實習

兼任專家 蔡雪苓 台南律師公會理事長

蔡雪苓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律師專業實習

兼任專家 林仲豪 益民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律師專業實習

兼任專家 盧亨龍 臺南地方法院法官 法院司法實習

兼任專家 莊政達 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庭庭長

臺南地方法院法官

法院司法實習



法學在西方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在西方早期的大學
傳統中，法學跟神學、醫學、哲學共同建構出大學
的學術體系。

Die vier Fakultäten

——法學在西方學術體系中的重要性

※出自：https://www.mer.uni-halle.de/813_iwz_mer/forschung/



法律在法治國家中的重要性

※出自：https://ocvs.weebly.com/checks-and-balances.html



 畢業生出路及就業情形

 參加司法官、律師、法制人員、外交官等國家考
試，從事實務工作。

 擔任公司企業之法務工作。

 擔任立法委員等民意代表或其助理，投入立法工
作。

 選擇自行創業從事獨資或合夥之工作。

 在國內外繼續深造，將來擔任學術與研究之工作。



1.法律學習及國家考試是艱辛挑戰，甘苦備嘗
2.培養「法感」，傾聽不同意見
3.充分利用大學資源，不斷學習

(1)法律服務、司法實習
(2)學術研討會或演講
(3)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
(4)爭取交換留學的機會
(5)其他社團活動



4.關於服務學習(一)(二)

＊ 從身邊做起，培養服務的意願及自律
負責的態度

＊ 學長姐服務的傳統
＊ 為他人及自己提供清潔乾淨的空間



學士班畢業修課規定
（109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本系畢業規定項目 學分數

一、校定必修課程：通識課程、基礎課程 28
二、系定專業必修課程 50
三、系定專業選修 38
四、第二外文選修 4
五、一般自由選修 8
六、通過本系「英語畢業能力門檻」 0
七、畢業學分總計 128



大學部課程規劃 （自109學年度起適用）

 校定共同必修 + 通識教育 28 【共28】
 院 0     【共 0】
 系定專業必修 憲法 3
 民法總則 3 
 刑法總則 4              
 民法債編總論 4                           
 民法債編各論 4                                  
 民法物權編 3
 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 3
 刑法分則 3
 行政法 4
 公司法 3
 票據法 2
 保險法 2
 海商法 2
 民事訴訟法 4
 刑事訴訟法 4
 綜合法學實例演練 2
 【共50】
 系定專業選修38 + 第二外文選修4 + 一般自由選修8     【共50】
 畢業總學分 【共128】
 附註：
 1.非本系開設之法律類課程，不論是否為本系教師開授，皆不計入本系之畢業學分，如通識中心或外系

所單位開授之「法律與生活」、「法學緒論」、「民法概要」、「**法」等課程，皆不計入本系之畢業
學分，除非本系另有規定。

 2.本系碩博班課程原則上不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除非特別註明可開放大學部選修之課程。



必修課程「服務學習（一）（二）」課程說明

 一學期共18週，每人原則上服務9次，排班表是依照初選名單的順序
，請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值班日，可於值班日的系辦公室上班時間，
如空堂或中午，預留至少1小時至系辦公室報到及進行服務學習，每
次完成後，必須先經系辦公室檢查通過，並請親自簽名才算完成。
若值班當天無法進行，可事前向系辦公室調整值班日，但限於「該
梯次的期限內」調整，不可過於集中或拖延，無故逾期每14天，加
做 1次，除非有特殊情形經系辦公室同意。

 從事服務學習時，請小心安全，禁止危險動作，如爬窗戶等。為預
防感染登革熱，建議事前穿著淺色長衣褲並噴灑防蚊液（可向系辦
索取使用），請小心自我防護。

 由系辦公室指定服務學習的內容，如清理教室、垃圾分類及資源回
收等，本校公告之垃圾分類等注意事項如附件，請詳參，平時也務
必確實做好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



學士班專業選修課程

 一、法律系相鄰學科：至少選修2學分

 二、基礎法學：至少選修4學分

 三、特別法：至少選修10學分

 四、專題及實例研討：至少選修12學分

 五、法學外文：至少選修4學分。

 六、外國法制概論：未限制。



碩士班甲組（公法組）、乙組（民商法組）、丙組
（刑法組）、丁組(科際整合法律組)

畢 業 修 課 規 定

 本系碩士班甲、乙、丙組研究生之畢業最低學分為三十學
分，內含學位論文六學分。

 本系碩士班丁組研究生之畢業最低學分為三十四學分，內
含十個必選科際整合法律學分、十八個科際整合專題研究
法律學分及學位論文六學分，並應於畢業前修畢本系大學
部三十六個必修基礎法律學分，修業期間至少三年。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修習外文（任選英、德、日、法文等）
法學名著選讀四學分。

 前項規定之外文法學名著選讀不計入畢業學分。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選修本系以外之碩士班法律課程者，總
計不得超過六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
畢 業 修 課 規 定

 本班研究生畢業應修學分數為三十學分，內含學位論文六學分。本班研
究生修習外文（英、德、日、法文等）法學名著選讀或法學外文，以四
學分為限。

 本班研究生每學期選課至少應有一門，修習學分上限不得超過十二學分
但情況特殊經本系教授會議同意者，不在此限。本班研究生選課以本系
開授之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為主，但修習本系一般生課程，以四學分為限

 每學期各科選課人數須達十人始得開課。但情況特殊經本系系主任同意
者，不在此限。

 前項所稱選課人數，以加退選結束後之選課人數為準。
 八年內修習本系開設之法律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得抵免

學分，但以十學分為限。

 本班研究生應於實際在學第二學期結束前，繳交指導教授指導論文同意
書。但有其他特殊事由者，得以書面載明具體理由，向教授會議提出申
請並列席說明，經教授會議決議同意後，延長之。

 每一學年，專任教師新增之指導本班研究生以3人為限。



博士班
修 課 畢 業 規 定

 畢業學分： 18學分(不含論文)。如至外所選課，總計不得超過6學分

，每學期不得超過4學分。博士班研究生未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數前，每學期應至少
選修一門課，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選課上限為7學分，且必須額外修習4學分的外文法
學名著選讀課程，而法學名著選讀不計入其畢業學分。

 繳交指導同意書：應於註冊後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指導 教授簽

准之指導同意書。

 博士候選人資格評鑑：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修畢三分之二畢業最
低學分總數，得提報論文計畫書並經指導教授書面同意後申請參加評
鑑。通過評鑑後，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至遲應實際在學第10學期前
完成。

 本系博士候選人應於學位口試日六個月前，送交論文八冊供本系公開
閱覽，並舉行論文發表會。



獎助學金、工讀機會

（一）依照本校「 國立成功大學獎勵優秀高中生就
讀本校獎學金要點」、「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獎

、助學金實施辦法」及「國立成功大學優良學生
書卷獎獎勵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請參考本校
網頁及注意本系所徵選助學金工讀生相關公告。

（二）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金查詢> 06-2757575轉50367

http://sgd.adm.ncku.edu.tw/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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